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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710016）田云祥

□  汉中市天然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723000）王汉生   陈新

浅谈燃气责任保险推广对策措施

摘       要：  随着汉中市燃气市场开发力度加大，用户数量急剧增加，对应的燃气事故风险逐年增

加，用户安全管理形势日趋严峻。推行燃气责任保险，发挥其经济补偿功能，有利于帮

助用户转移和化解燃气事故意外风险，健全公司用户管理机制，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本

文分析了汉中市燃气责任保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发展燃气责任保险的积极意

义，提出了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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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内燃气爆炸事故频发。根据有关部门

统计，2014年国内燃气爆炸事故已达150余起，死伤

90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 000余万，给用户人身

及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随着“气化汉中”规

模的扩大和天然气用户数量的增加，汉中市同样面临

燃气事故发生的风险。如何推广燃气责任保险，使其

真正起到对燃气用户保驾护航的作用，已经是摆在政

府、燃气企业和广大燃气用户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

题。推行燃气责任保险，发挥其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

功能，有助于加快建立社会化保障的燃气安全风险防

控体系，有利于帮助投保用户转移和化解燃气事故意

外风险，有效减轻政府和燃气企业的经济救助负担，

对预防和化解因燃气安全事故赔偿造成的社会矛盾、

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2     燃气安全责任保险内涵 

燃气事故是指燃气企业在生产或经营场所以及燃

气用户在工作场所或居住场所内因燃气引起的火灾、

爆炸、爆燃、泄漏中毒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燃气责

任保险是指燃气企业和燃气用户对因燃气事故造成受

害人人身伤亡、医疗费用及财产损失，应承担的经济

赔偿责任进行保险的活动。

2009年，湖南省株洲市率先在全国推行燃气责任

保险，随后湖南其他各地市及湖北、广东、江西相关城

市相继推行燃气责任保险。2012年，陕西省燃气集团有

限公司在陕西省首次提出了实施燃气安全事故责任保

险的设想，并在渭南公司成功开展了试点工作。目前，

在汉中市有4家保险公司（分别用A、B、C、D公司代表）

均推出专属的燃气责任保险产品（分别用A、B、C、D

保险代表）, 其产品投保费用、赔偿范围及限额如下。

2.1 投保费用及赔偿限额

（1）A保险公司

A保险公司推出的A保险分为商业用户和居民用

户两部分。

商业用户责任保险按其营业面积缴纳保险费，小

于1 000m2的每年缴纳1 000元保险费；大于1 000m2的

每年缴纳1 500元保险费。上述事故赔偿标准均为每

人伤亡赔偿限额20万元，每人医疗费用赔偿5万，每

次事故赔偿限额200万，年度累计赔偿限额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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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三方人员伤亡、医疗赔偿外，追加财产损失赔偿。

赔偿限额为每次事故限额与每次事故人身伤害限额

的差额部分（是一个不超过200万元的动态额度）。

居民用户每年缴纳20元保险费，事故赔偿标准

均为伤亡赔偿限额10万元/人，医疗费用赔偿3万元/

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年度累计赔偿限额

100万元。除人员伤亡、医疗赔偿外，追加财产损失

赔偿。赔偿限额为每次事故限额与每次事故人身伤

害限额的差额部分（是一个不超过50万元的动态额

度）。

（2）B保险公司

B保险公司推出的B保险为居民用户每年缴纳

20元保险费，事故赔偿标准为身故、残疾10万元/人，

且每户最高30万元；急救医疗费用2万元/人，且每户

最高6万元。

（3）C保险公司

C保险公司推出的C保险为居民用户每年缴纳20元

保险费，事故赔偿标准为伤亡赔偿限额10万元/人，医

疗费用赔偿10万元/人，且每户赔偿限额30万元；房屋

损失、室内财产损失限额10万元（其中房屋损失限额

4万元，房屋装修损失限额3万元，室内财产损失限额

3万元）；第三者责任赔偿限额10万元；租房费用损

失限额6 000元（每天100元元，最长60天）。

（四）D保险公司

D保险公司推出的D保险为居民用户每年缴纳

20元保险费，事故赔偿标准为身故、残疾10万元/人，且

每户最高30万元；急救医疗费用2万元/人，且每户最

高6万元。

2.2 保险责任

（1）A保险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工作

场所、居住场所内，在经营或使用燃气过程中引起的

火灾、爆炸、爆燃、泄漏中毒，导致第三者的人身伤

亡、医疗费用及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不包括港澳台市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

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备注：该责任险附加险赔偿范围内增加了居民用

户投保人；商业用户责任险赔偿对象仅限投保责任范

围（营业场所）内的第三方（顾客），不含投保人及

其雇员。

（2）B保险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民用燃气意外事故,

保险人按约定给付保险金。民用燃气意外事故指按照

有关法规或燃气公司规定在保险单中载明的地址，使

用经燃气公司安装或经燃气公司认可安装的民用燃气

设备时引起火灾、爆炸及燃气泄漏等意外伤害事故。

（3）C保险

保险保障对象为燃气公司登记注册的民用燃气使

用地址长期合法居住的居民燃气用户，保障区域为保

单载明的燃气用户地址所对应的区域。

（4）D保险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民用燃气意外事

故,保险人按约定给付保险金。

2.3 保险期间

均为一年。自保险单载明的起始日零时开始，至

约定的终止日24时止。

2.4 投保条款中相关免赔条款

对A、B、C、D 4家保险公司推出的保险产品方案

进行比对，均存在“责任免赔条款”的情况，如“未经

燃气公司认可，擅自拆卸、接装或移动燃气设备，私自

接装以燃气为能源的生活器具及其他违反有关法规及

燃气公司安全使用燃气设备规定的行为”等。

国家相关燃气管理部门公布的《燃气事故原因分

析调查报告》显示，居民用户发生燃气事故的主要原

因有两方面，一是用户违规操作或误操作；二是用户

软管、燃气表、燃气燃烧器具过期、故障使用。但上

述4家保险公司投保条款中均将上述两方面原因列为

免责条款，规避了绝大多数事故理赔责任，从理论上

看，承保方相当于“无风险销售”，与推广燃气责任

保险的精神相悖。

3     燃气责任保险方面推广方面存在的问题 

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的秦巴山区，能源匮

乏，长久以来，汉中人民主要以柴草、燃煤等作为生活

燃料使用。随着中、省能源建设战略的推进，2004年

汉中市政府开始着力于天然气的引进，2006年汉中中

心城区城市天然气工程正式开工建设，2010年3月宝

鸡—汉中长输天然气管线建成投运，为汉中全面推进

城市天然气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气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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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4年底，汉中市市安装居民用户113 011户，

通气用户66 504户，非居民用户安装户数341户，通

气户数68户，工业用户安装户数4户，通气户数3户，

中压管网敷设约260km。

虽然各大保险公司均推出了自己的专属的燃气责

任保险，但截至目前还有没有任何投保的燃气用户。

为了确保燃气责任保险顺利实施，公司在全面推广前

期选定勉县缙颐国际星城、缙颐阳光城、桃园华府、

军山名居、时代地标5个知名小区及鸭掌门火锅店、

东方神韵休闲会所、西安羊肉泡馍店、临江门火锅

店、金港花园酒店5家商业用户为燃气责任保险推广

试点。通过入户安检、电话联系、入驻小区以及现场

有奖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燃气责任保险宣传、调研

活动。活动期间，上门调研530余户，电话调研180余

户，入驻小区5次，填写调查问卷200余份，充分了解

了用户投保意向。

经过近4个月的宣传、调研，勉县燃气责任保险

试点推广工作未收到预期效果，在被调研的近900户

用户中，仅不足一成的居民用户和一家商业用户愿意

购买燃气责任保险，其余用户均表示拒绝。分析其原

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汉中属于经济欠发达市，天然气

使用时间短，用户对天然气认知度不高，对事故造成

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缺乏判断；二是用户对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认知不足，单纯地认为一旦发生事故，其

责任全部应由燃气企业承担；三是用户抱有极大的侥

幸心理，认为不会出现由人为误操作引发的事故；四

是部分用户认为每年20元的保险费过高。

4     推广燃气责任保险的对策措施

面对日益严峻的燃气用户安全风险，如何有效地

帮助用户转移和化解燃气事故意外风险，不仅是燃气

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政府和全社会应该重视的

重要问题。推行燃气责任保险，保障用户在遭遇燃气

安全事故意外伤害时及时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不仅是

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做好城市天然气安

全工作，应树立“安全第一、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

理念，健全公司用户管理机制，减轻公司经营风险。

（1）建立健全用户安全管理机制

多年来，公司始终把用户安全管理工作放在首

位,采取多项安全措施保障用户安全，一是和燃气主

管部门建立了天然气城区管网安全保护体系；二是和

公安系统紧密合作，建立了企警联防体系；三是切实

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了严密的自保体系。从机

构、制度、投入、员工培训等方面完善企业内部安全

管理体系的建设；建立了一支近百多人组成的入户安

检队伍，常年负责对用户进行安全检查，为用户安全

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编制和修订完善了各种应急预

案并不断组织演练，全面落实防范措施，连续多年实

现了安全生产无事故目标。

（2）确定用户利益最大化的保险实施方案

公司根据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条款、赔付标准、

投保方式及优惠政策等，选择确保燃气用户最大利益

的保险公司签订《燃气责任保险合作协议》，并制定切

实可行《燃气责任保险推广实施方案》，明确燃气责任

保险办理的流程，对于前期一定时间节点内积极购买

燃气责任保险的用户，公司给予一定数额的保险补贴。

在用户发生燃气事故时，协调保险理赔事宜，保

证用户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同时公司主动开展燃气

安全知识宣教，参与用气安全监督等措施，提高用户

自觉维护燃气安全的主动性。 

5     建议

《陕西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明确提出

“鼓励燃气企业和燃气用户参加燃气安全事故责任保

险”，然而汉中市缺少推行燃气责任保险相关配套政

策法规，由燃气经营企业和保险公司单方面向燃气用

户推向燃气责任保险，用户对其信任度不高导致燃气

责任保险难以全面推广，因此建议： 

（1）市政府有关部门应借鉴娄底市人民政府推

行《娄底市燃气事故责任保险规定》的成功经验，制

定相应的配套政策规定，明确由市燃气主管部门牵

头，燃气经营企业和保险公司配合参与，全面推行燃

气责任保险，确保燃气责任保险在全市燃气使用领域

全面覆盖。

（2）政府应制定推行燃气责任保险的宣传方

案，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全方位

宣传，提升用户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认知度，引导燃气

用户广泛参与燃气责任保险。


